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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上传闻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有关网络媒体报道，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收购 51%股权的标的公司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

力克”） “于 2006 年收购了刚果的两座矿山”。 

二、澄清说明 

公司经过认真核查，包括电话问询凯力克实际控制人杨小华以及凯力克董秘

刘胜君。针对相关传闻情况，澄清如下： 

1、凯力克主要原料以进口钴精矿为主，但凯力克自 2003 年成立以来，从未

涉及购买矿山，也未经营采矿业务，网上传闻“收购了刚果的两座矿山”不属实。 

2、凯力克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况： 

（1）2005年 12 月，凯力克实际控制人杨小华用 150万美元以个人名义受让

盛宝贸易有限公司（SARDC MINING）51%的股权。SARDC MINING是南非籍人士张海

鹏于 2004年 7月 9 日在南非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主营业务为矿石开采与进出口

国际贸易。该公司未曾购买任何矿山，仅从事矿石的加工与贸易。 

（2）2006年 1 月，杨小华将所持 SARDC MINING5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无锡通

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进出口”，截至目前为止，杨小华持有通

达进出口 67%股权）。2006年 7月 4日、11 月 13日，通达进出口先后分两次将所

持 SARDC MINING51%的股权转让给南京寒锐钴业有限公司。杨小华与张海鹏、南京

寒锐钴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凯力克实际控制人杨小华及其控制的通达进出口曾涉足矿石加工与贸易

业务，但未曾购买任何矿山。 

3、公司收购凯力克 51%股权事项相关审计、评估事项正在进行，待相关事项



 

 

完成后，公司将按证监会、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等如实披露相关事项，请投资者

留意公司公告，勿信传言！ 

三、必要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八月十日 




